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
2024－2025学年研究生京师先锋党员评选的通知

未来教育学院各研究生党支部：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2024-2025学年学生奖学金评选通知》《北京师范大学荣誉称号评选办法》（节选），现开展珠海校区京师先锋党员评选工作，有关工作通知公布如下：
一、评选原则
评选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择优评选、宁缺毋滥的原则。
二、评选对象
学籍状态正常、党组织关系在珠海校区的2021、2022 级直博生和2023、2024级全日制研究生正式党员。
三、评选条件
1.党组织关系在我校的研究生正式党员。
2.严格遵守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，自觉履行党员义务。
3.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自觉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4.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，较好地执行党支部决议；积极参加日常志愿服务活动，在学生中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有较高威信。
5.在党支部参加社会工作并担任一定职务（党支部委员及以上）且工作满一学年及以上者优先推荐。
6.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刻苦，京师先锋党员候选人须获得本年度综合类奖学金（国奖或学业奖学金）。
四、评选名额
未来教育学院在校研究生正式党员总数的3%，共7个名额。
五、评选程序
1.申报推荐
符合条件且有意向参评的党员向所在党支部提出申请。党支部应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听取支部党员意见。坚持优中选优原则，酝酿、推荐1名京师先锋党员候选人，报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。
候选人名单应在支部内公示不少于2天。
2.评审考核
未来教育学院成立学院奖学金评审小组，组织各支部推荐候选人开展评审答辩，确定京师先锋党员推荐人名单。
3.公示推荐
推荐名单审核无误后在学院范围内张榜公示不少于5天。公示无异议后报送至党委学生工作办公室。
六、材料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请各支部候选人如实、细致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先锋党员申请表》（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，页数为1页），连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、党支部内公示记录于10月11日18:00前报送未来教育学院学工办公室（励教楼F301-7办公室办公室）；电子版材料（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）发送至邮箱wjxg@bnu.edu.cn（命名方式：支部名称+京师先锋党员+候选人姓名），且电子版与纸质版申请表内容须完全一致。逾期不报或材料不全者将视作自动放弃评优名额。

联系人：衣老师，0756-3683294；
王老师，0756-3683674。

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
2025年10月2日
— 1 —

